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禤
平
中
學
捐
務
分
處 

通
吿務

分
處
暨
邑
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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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宣
言
書
揭
破
一

n̂ 
在
事
者
所
辦
之

怠
以
爲
坎
屬
捐
務
』 

萃
報
豎
載
坎
屬
損"

一
之
獻
議
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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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乃
大
失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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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此
種
傅
聞

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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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等
譜
同
人
等
閱
後
益
不
勝
駭
異
萧
無
股
不
能
起
浪
傳 

聞
必
有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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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t 松
析
少
屬
民
衆
俱
屬
無 ̂
而
好
作
捕
風
捉
影
之

彼
蔣
介
石
初
期
二
期
北
伐
勝.

地
多

省
。。軍
費
之
負
担CC
粤
人
宜

。
龍

一
而
就
耍
我
羣 

一
於
敗
事
中
又

未
一

嗚
呼
粤
民
之
膏
血 
(
桐)

東
粵
雖
本
財
賦
之
區
。。然一

而
後
，。屢

經
天
災
人
禍
。耗
損
至
鉅 
，僅
虛
有
其
表
耳
，： 

使
非
因
人
多
出
洋
：
得
外
資
以
篇
挹
注
。。則
粤 

人
生
計
之
艱
窘
、一
當
已
無
異
邊
徼
諸
省
矣
。。詛 

黨
人
曾
不
稍
爲
民
生
顧
惜J
必
欲
得I
以
爲
其 

發
展
之
根
據
地
。
對
於
租
稅
捐
項
。
巧
立
名
目 

。。敲
膚
吸
髓
。。竭
澤
而
漁
：
據
前
者
宋
子
文
之 

報
吿
。
拾
五
年
份
。。廣
東
省
國
兩
庫
共
收
入
一 

萬
萬
二
千
餘
萬
元
、。計
黨
人
據
粤
窮
今
。。業
經 

六
載
。。是
其
收
入
殆
達
七
萬
萬
餘
元
、
除
以
少 

數
爲
行
政
教
育
等
費
外
。"
餘
悉
供
其
南
征
北
伐 

之
揮
霍
。。此
觀
諸
蔣
介
石
之
報
吿
。，謂
北
伐
初 

期
之
軍
費
，。用
去
二
千
九
百
餘
萬
元
。CM
爲
明 

SE 者
也
。。又
奚
怪
粤
人
肉
盡
見
骨
。，度
日
維
難 

。。而
盜
賊
之
猖
獗
。。遂
冠
全
國
也
耶
：

得
任
何
個
人
或
團 

質
設
董
事
會
不
幸

宣
移
中
校
期

有

諸
後
方
軍
需
處
之
最
近
呈
報
。。由
本
年
，一月
至

要
啞
口
不
能
過
間
乎
， 

屬
民
衆
必
不
至
有
如

而
操
縱
於
三

.五
月
。。軍
費
之
支
出
。。仍
有
二
千
三
百
一
一
拾
二

一
認
爲
此
事
包
關
重
要
隨
卽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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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討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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莉
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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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决

3
國
宣
言
書
之
洪
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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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
且
梗
塞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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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
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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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本
分
處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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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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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
處
反
對
洪
聖
洲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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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以
前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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幷
要
保
持
公
欵
於
心

萬
六
千
零
八
拾
六
元1
毫
二
仙
八
文
之
鉅
。。另

深
望
邑
僑
諸
公
對
此
禍
福
關
頭
之
問
題
齊
起
籌
商
解
决
辨
法
茲

寄
來
之
宣
言
書
登
錄
於
後
以
供
邑
僑
諸
公

財
部
財
廳
所
支
者
、
尙
未
造
茄
完
竣
計
入
也
。。

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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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月
卄
九
號

鳴
呼 
。町
省
非
銅
山
。。粤
人
非
富
豪
。，今
第
三

觀藉名建梭利由 

利
弊
之
密
謀 

今
有
借
名
羣
衆
之
公
益
冀
便 
一 方
面
之
私
一

埠
不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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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大
局
之
利 

不
可
不
察
之
於
早
也
吾
邑
今
日
之
競
言
公
益
孰
有
過
於
建 

學
検
哉
建
中
學
而
祇
便
私
圖
並
不
權
利
害
以
顧
全
局
五
口
不

知
公
益
之
何
在
祇
見
胎
患
於
無
窮
也
囘
溯
開
中
之
創
辦
始
於
李 

公
介
丞
其
時
民
國
八
年
春
也
苦
無
相
當
校
舍
暫
借
坎
赤
關
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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祠
開
辦
徐
圖
案
建
邑
屬
素
號
磽
瘠
以
內
地 #
措
維
艱
議
派
員
赴

期
公
債
二
千
萬
元
之
數
。。又
將
勒
派
矣
。。黃
台

歐
美
動
捐
吳
君
在
民
奮
袂
請
行
以
壬
一

放
洋
丁
卯
孟
春
歸

粤
人
更
寒
暑
遍
歷
美
之
東
西
南
北
各
部
及
英
之
加
拿
大
全
屬
憊

遑
勞
怨
兼
任
吾
邑
各
僑
均
能
力
顧
公
益
捐
輸
恐
後
綜
計
收

之
瓜
。C
再
三
剖
摘
。。此
後
軍
事
不
已
、一。則
勒
捐 

無
止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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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人
之
膏
血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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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
：
則
革
命
亦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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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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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
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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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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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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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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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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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此
哀
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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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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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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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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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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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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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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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際
復
蒙
致
贈
鼓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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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輛
執
続
助
重
荷
此
高
詛
隆
留
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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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
但
以
苫
塊
餘
生
哀
戚
縈
懷
未
遑
逐
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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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叩
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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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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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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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忱
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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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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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
稽

以
今
御
香
港 M
價
每
百
四
十
人
元
七
毫 
一 

海
滙
價
每
百
四
十
五
元

入
折
算
港
毫
五
拾
二
一
萬
有
奇
竭
血
汗
之
微
資
助
邑
人
之
美
舉
原 

欲
爲
全
邑
人
民
謀
將
來
之
幸
福
自
吳
君
歸
後
邑
之
父
老
子
弟
俱 

拭
目
以
觀
新
校
之
成
邑
之
僑
居
外
洋
者
紛
紛
郵
致
家
書
詢
校 
址

資
助
之
慨
期
望
感
之
懇 

人
之
望
而
莫
數
百
年
敎 

址
果
否
擇
定
吳
君
答
稱 

有
暗
中
决
定
長
沙
洪
聖 

在
表
面
上
須
待w

e

會 

董
事
已
縱
操
於
二
一
人

之
何
在
及
鳩
工
花
材
於
何
日
若
念
邑. 

切
宜
如
何
悉
心
籌
劃
計sw

全
以
副
一

吳
君
幷
一 

不
意
遊
一

俟
童
事 

洲
之
聲

之
我
决
然
秘
謀
早
定
成
竹
宀

洲
一

致
送
地
段
何
難
得
多

之
手
 
一

數
之
通
過
乎
我
日
君
聞
洪
聖
洲
將
擇
爲
校
址 
爲
何
舉
疾
首
蹙
額 

築
於
此
果
無
鉅
大 

聖
洲
位
長
沙
之
西

無
病
之
呻.

一
狀
我
邑
及
恩 

龍
頤
等
處7 

民
國
四
年
律 

必多歷二一一

之
河
流
港
汉
均
滙 

流
而
歸
之
實
松
栢 

宗
湿
塡
砌
地 
址
我 

而
水
始
消
農
人
患 

以
本
來
之
地
基
繼 

萬
生
靈
其
不
爲
魚

圳
荻
海

氏

捍
災
之
庄
今
乂
於
洪
聖
洲
築
中
學
一 

不
須
曲
防
儼
然
鎖
鑰
我
松
栢
屬
數
，

蟹
者
幾
希
矣
况
捕
屬
壹
二
兩
區
與
一 

尖
石
高
明
之
板
村
夾
水
鶴
山
之
雙
一 

亦
以
洪
聖
洲
河
面
爲
宣
洩
之
所
二 

害
亦
與
松
栢
屬
相
等
耳
不
特
此
也 

舖
戶
書
間
横
亘
河
岸
其
私
圖
實
在.

一
明
鶴
山
毗
連
新
興
之 

亦
合
流
而
注
於
蒼
埔

-暴
發
遏
其
下
游
其
爲 

學
梭
之
外
開
闢
新
埠 

一
逢
夏
秋
之
季
潦
流
盛 

一
同
治
初
年
荻
海
余
姓

游
百
餘
里
之
水
將 

長
龍
洲
建
立
新
村 

阻
塞
下 
委
員
首

搭
蓋
屋
撇
我
松
柏
屬
紳
看
控
諸
藩
憲 

屬
實
事
遂
中
止
故
老
遺
民
猶
能
道
之 

恤
鄰
之
義
今
同
居
邑
屬
拒
可
以
鄰
爲 

余
氏
祠
祇
幅
一 
衣
帶
水
其
爲
潦
喚

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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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龍
破
日
赤
坎
關
姓
司
徒
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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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 

送
地
建
校
以
便
其
子
弟
之
學
是
校
故
藉
洪
潇
曇
下
流
之 

名
以
求
償
其
私
願
日
是
何
言
也
試
觀
我
松
栢
屬
予
弟
之
爱
於 

廣
州
上
海
遠
而
至
於
京
師
者
實
慎
有
徒
洪
番
與
齊
相 @
 遠 

者
不
過
四
十
里
近
者
祇
一
二
十
里
豈
以
咫
尺
之
地̂

一#
哉
紡 

無
論
屬
內
何
處
擇
有
相
當
地
點
無
不
絶
端
贊
成
但
心
所
謂
危
不 

得
不
大
聲
疾
呼
兼
免
陷
於
絶
境

Ifri已
矣
我
栢
屬
人
民
處
不
得
不 

爭
之
地
當
示
以
不
得
不
爭
之
勢
誠
恐
邑
内
人
民
非
生
長
於
栢
屬 

者
何
處
爲
來
源
何
處
爲
尾
閭
目
前
之
隱
患H
後
之
沉
災
均
畜 

悉
故
不
得
不
副
切
指
陳
爲
栢
屬
數
拾
萬
人
民
請
命
偷
小
加
諒
解 

我
等
惟
有
另
謀
自
全
之
策
所
謂
爲
闔
邑
謀
公
益
者
當
未
必
敢
徇 

- 
方
面
之
私
圖
而
悍
然
不
顧
大
局
也
事
勢
危
遍
口
不
擇
言
觸
犯 

賢
能
在
所
難
免
明
達
之
士
幸
垂
察
焉
• 

右
列
之
宣
言
書
經
我
柏
屬
姓
界
及
各
團
體
機
關
於
本
年
夏
歷
四 

月
卄
七
日
派
代
表
在
赤
坎
會
議
時
當
衆
宣
讀 
一 致
我
决
將
全
文 

印
刊
分
寄
闘
邑
人
士
及
外
洋
僑
衆
伸
知
洪
聖
洲
建
校.築
埠
於
植
・ 

捕
南
屬
胎
害
非
淺
執
事
諸
公
例
祈 w
 之
特
此
附
注

松

栢

屬

會

代

表

關
琴
石 
梁
統
柱 
關
詠
棠 
方
文
構
、
胡
書
講 
寶

岩
■ 

司
徒
鵬
秋 
鄧
惠
生 
周
家
實 
關
心
湖 
張
沾
阜 
黄
缪
二
晶
 

胡
翁
 
李
竇
南 
司
徒
伯
駒 
關
秀
珊^8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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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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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徒
淵 
胡
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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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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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道
一

!--國r
:

..yl

司
徒
俊
亨 
周
在
轩 
黃
家
驥 
陳
澤
宏 
司̂

^
 
關
像
國
：《 

關
蔭
動 
周
常
資 
司
徒
仕
皆 
相
亂
 
余士日雲 
關
偉
國
，.

司
徒
俊
本 
周
成
海 
跟
苹
史 
凿
妣
• 
方
奕
芹

雲

高 
富 李 沙 公 司

埠

本
公
哥
垄
賛
磨
街
門
牌一

」

百
二
十
二
號
有
大
小
金,

人

換
歡
迎
華
友
光
顧
換
費
用:

二
十
員
十
員
五
員
均
有
黄
一

華

■
溫
埠
酒
房 
一 間
開
夜
市 

一 

利
五
日
電"
。省
政
府
之
酒
醪
處
。。定
議
將
一

溫
紆
華
市
喜
士
定.

。q
停

止
開
夜
市

—仍
照
往
時H
間
開
門
後
業"
。惟
溫
一 

市
笠
愼
街
之
酒
房
。"
期
照
常
於
夜
間
管
業
。卽一

日
除
足

"
由
一
卜
午
四
点
開
門
。。至
晩
一

間
t
二
点
鐘
閉
門
。〃
惟
星
期
六H
則
由
下
午
叁 

点
開
門
至
晚
間
，|
一
点
閉
門
：
原
夫
政
府
酒
房
一 

夜
間
開
門
營
業
之
故:
實
爲
抵
抗
售
私
酒
之
家. 

。。使
售
私
酒
者
生
意
减
少
；
致
其
無
利

*•[圖
：
一 

不
得
不
停
止
其
活
動
：
今
經
該
酒
醪
處
屮
人
詳 
一 

查
。•
知
溫
市
民
敬
衆
多
：
嗜
杯
屮
物
若
固
自
不 

少
一。惟
夜
候
笠
愼
街 
一 間
酒
房
開
市
。。自
足
抵

抗
售
私
酒
家
而
有
餘:
喜士宀 

。。實
無
夜
候
開
市
之
必
要
，c*  

夜
間
開
市
後"C

營
業
殊
未
見" 

■
女
牧
師 

It]:女
闌
訟 

美
國
羅
省
二
日
函
：
女
牧
師
一

政
府
酒
房 

房
自
改
爲美

東
演
說
。。忽
接
其
教
堂
電
稱
。。伊
母
乾
尼
地
。c 

管
理
該
教
會
財
政
；
數
目
糊
堂
。
請
速
歸
來
？ 

辦
理
一 
切
等
情
。，科
氏
接
電
後
」
即
朿
裝
返
埠

。。查
察
数
目
，。即
將
伊
母
司
庫
之

。
伊

母
大
不
心
服
。。現
該
教
堂
信
徒
。
與
伊
丹
女
二 

人
。。均
分
兩
派 
互
相
爭
權
。女
指
母
壞
其
名
譽 

〃。强
母
辭
職
。。母
指
女
奪
其
職
權
。，爭
果
休
 

。。幷
謂
女
之
穢
行
甚
多QC
將
必
盡
行
宣
洩
。、以 

聲
其
罪
狀
。"
前
數
月
該
女
被
擄
之
事
；
殊
多
黑 

幕
，。令
人
難
信
』。現
母
女
兩
人:
。爲
爭
執
財
産 

起
見
。"
各
延
律
師
。。赴
大
衙
起
訴
，。查
該
教
堂 

產
業
。。値
銀
一
百
萬
元
一
。每
月
收
入
之
欵
。
爲

數
用
鉅:
女
攻
母
吞
款
：

冶
遊
，。

時 

評

11
籟

 

-■■

威 動零
1
 

^

國一

K八月六號

W
星
 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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塀

士 •W
N

館
議
案
記 

一
包
華
用
職
員■

八
時
半
開
首
次
例
曾
。。司 

徒
總
理
主
席
。7

所
議
三
案
。。㊀
陸
領
事
來
函
謂 

一
促
假
數
族
名
請
中
華
會
館
代
爲
攝
理
一 
切
舘 

一捞 
衆
。討
論
生
時
。。僉
以
會
館
職
員
權
限
與
時 

一間。。，均
不
能
攝
理
領
館
職
務
。
旋
通
過
駙
電 

一
及
去
函
舍
路
埠
。C
促
陸
領
速
囘
埠
辦
公
。。至
關 

於
籍
擁
論
事
。，衆
委
總
理
及
李
世
瑞
：
溫
金 

有
，廖
翼
鵬
，四
君
。。 
見
三
間
報
舘
要
人
暨
致 

公
函
。。請
勿
登
關
于
陸
領
此
次M
論
文
件
。。㊁
 

一
報
吿
消
防
檢
查
員
來
函
。。請
轉
知
華
商
，。自
後 

一
寄
附
來
往
易
惹
火
之
物
如
爆
竹
等
。。須
用
特
別 

一
箱
裝
載
、。否
則
拘
控
處
罰
。。㊂
爲
鼓
励
僑
検
學 

一
生
競
爭
進
步
起
見
胤
定
於
十
月
九
號
開
學
生
成 

一
績
展
覽
會
。。先
致
函
各
校
徵
求
其
同
意
後
。。下 

一
日
再
召
集
執
行
部
及
學
務
股
員
會
議C

C

商
訂
詳 

一章。。時
至f
点
乃
散
會
。。

一: 
◎
蔬
菜
行
情

一
瞧
日
菜
蔬
市
備
。。調
查
所
得
者
如
下
。。薊
魯
 

di 仙92
必
仔
函
紫
五
仙9。

每
包
二
元
半
至
四
元 

99
新
粟
米
每
打
叁
毫
半
至
四
毫
？
黃
瓜
每
條
十 

一仙B:̂
点
仙
。。。  

s:角
每
磅
五
仙
。。。W

^

毎
綢 

十
仙
至
拾
五
仙
。。新
加
律
每
紫

iL仙
。。加
律
毎 

一
包
二
元
半
至
二
元
七
毫
半
？•
椰
菜
每
磅
兩
個
半. 

一 至
三
仙
。、本
地
成
球
生
菜
丸
仙
。。葱
頭
每
噸
四 

■

元
。。葱
頭
每
包
二
元
半
。。菠
菜
每
磅
十
五
仙 

1

门|

每
紫
五
仙
。。薯
仔
每
包
一
元
二
五
。。 

r

薯
仔
每
順
二
十
元
。。胡
成
每
包
二
元
至
二
元 

一二五。与
新
紅®
^
毎
扎
九
仙"
。魯
抜
每
磅
一
疝 

一
金
四
仙"
。番
茄
每
磅|
五
仙
至
二1
仙
。。椰
菜 

花
每
個
拾
仙
至
二
毫
：靑
豆
每
磅
四
仙
至
力
仙 

。。靑
曲
每
箱
一
元
牛
至
二
兀
，3
地
菓
每
箱
二 

兀
五
至
二
几
七
五
。。車
梨
每
磅
零
沽
十
五
仙
至. 

二
拾
仙9
。

.•
。
小
衙
案
誌

西
婦 ̂
 波
朶
梨
氏
與
普
魯
斐
汕
。C
昨
日
在
小
衙 

破 
»" 
爲
秘
售
酒
醪
案"
、法
官
嗇
判
每
人
罰
銀 

忍
百
元
。。否
則
監
禁
三
個
月
。。

痴
人
李,芳 
譯
音
〕。。被
控
吸
尤
烟
案
。。自
認
有 

^
。5
官
判 

83欵 $
卜
日C
。否
則
監
禁
三
十
日
。。 

四
人
療
戶
。被
控
犯
自
由
車
例
案2
官
判
罰
銀 . 

一
五
拾
元:
西
婦
波
打
失
氏
。。被
控
開
私•

。。 

官
判
像
五
拾
若
。否
則
監
禁
叁
十
日
。0 

四
人
奄
，土
巴
梨"
。因
管
自
由
車
。
撞
斃
四
歳
日 

童
博
君
。。致
被
控
爲
誤
殺
案
匕
官
着
押
候
至
月 

之
拾
二
日
提
訊
。、

K
横
過
夫
里
沙
江
。

通
。。本
處
腐
家

聞
之
。。大
生
反
對
。。業
經
致
電
柯
京
工
務
部
大 

臣
依
里
厄
。。抗
議
此
事
。。茲
本
處
西
商
會
副
總 

理
麥
巧
褸
。。已
得
接
工
務
部
副
大
臣
電
覆 
。謂 

政
府
對
於
此
項
抗
議
。。將
細
加
考
慮:

O
美
容
遊
坎
之
衆
多

本
市
稅
關
中
人
傅
出
消
息)
，謂
上
月
份
美
國
遊 

客
至
卑
詩
省
。。共
計
有
五
萬
四
千
九
百
二
拾
八
一

駛
入
本
省
共
計
萬
五
一 

美
國
加
里
寬
尼
亞
與
一

名

。
。同
時
自
出
 

千
七
百
架
。
。
今
.

柯
利
近
省
駛
至
本
省
之
自
由
車
。C

多
於
去
年
七 

月
十
分
之
二
云
。。

0
跌
傷
兩
人

本
市
昨
日
有
兩
人
由
高
處
墜
下
於
地
受
傷
一
。
一 

爲
列
卓
街
五
七   

V
號
屋
崙
客
棧
之
西
人
地
沸
士 

。"
由
兩
層
樓
墜
下
。。致
跌
斷
右
腿
骨:
左
臂
裂 

開
。。失
血
期
多
、。由
警
差
送
至
公
醫
院)
傷
勢 

頗
重
。。恐
難
救
治
。。

一 爲
在
亜
洲
皇
后
船
作
工
之
華
人
名
廣
〔譯
音
〕 

，。跌
斷
尻
盤
骨
。
傷
勢
毎
重
。，已
車
赴
聖
保
羅 

醫
院
調
治
。。

◎
日
本
木
番
人
來
遊

日
本
木
業
商
人
俄
限
』。行
抵
美
國
四
北
數
莓 

察
木
業
。
下
星
期
將
蒞
本
市
。。本
省
大
板
瞰
中 

人
間
之
。。已
豫
備
請
日
商
到
塲
考
察 
一 切
矣
。 

0
邦
人
被
拘
控
犯
酒
例

華
人
簡
卓
〔譯
音 
。昨
被
差
拘
控
爲
犯
酒
例
案
。 

0
博
覽
會
將
開

本
市
博
覽
會
。、將
於
月
之
拾
日
開
會
。e
壹
連
五 

天
。。至
貳
拾
日
閉
會
，。該
博
覧
會
執
事
員
爲
籌 

備
款
項
計T
預
售
彩
票
。，將
入
塲
券
預
早
售
賣 

。e
至
閉
會
之
夕
。。由
市
長
梯
罅
到
塲
拈
號
數
開 

彩
。凡
得
第
一
名
彩
者
叮
領
有
値
六
千
元
之
屋 

賞
格
。故
屋
內
有
七
間
房
。位
置
任
卡
士
羅
夾
脫
一 

拉
堪
夫
街
角
」。地
段
闊
五
拾
英
尺
。、，得
第
二
名 

彩
者
可
領
有
値
五
千
元
屋
之
賞
格
。
該
屋
內
有 

房
一
間
。C

地
闊
三
拾
三
英
尺
。。位
置
在
麥
基
路 

街
二
千
八
百
部
落
內
。。得
第
三
名
獎
者
可
領
有 

値
千
一 
百
九
拾
五
元
之
自
由
車
一 
輛
。。聞
此
等 

入
塲
券
行
將
售
罄

◎
氣
象
報
吿

據
中
央
氣
象
臺
報
稱
。。本
市
寒
暑
表
昨
日
最
高 

爲
七
十
八
度
。。至
低
五
十
六
度
。。械
多
利
至
高 

七
拾
壹
度
。。至
低
五
拾
一 
度"
。衾
碌
最
高
爲
九 

拾
二
度
。。至
低
六
拾
二
度
，C

片
士
魯
拔
最
高
六 

拾
八
度
』。至
低
五
拾
二
及
。。卡
架
利
至
高
七
拾 

四
度
。
最
低
爲
五
拾
度"
。卑
詩
省
內
風
雨
表
高 

應
』天
時
仍
佳
勝
而
和
暖
。
•

四
醫
生
古
辣
雲
。。
爲
西
女
布
辣
氏
下
私
胎
殖

<

命
，。被
差
控
爲
殺
人
案
。Q
官
着
押
候
：
至
月
之 

十
二
日
提
訊9。

二

，

: 宀 
。
誘
森
少
女
被
控
一 
-

奪
溫
市
次
日
消
息
：
向
居
溫
哥
華
市
之
西
人
咽 

株
Y:是
日
在
本
處
小
衙
修
爲
誘
奸
少
女
案
。。 

1..
   
飭
抖
傳
用
星
期
百
提
訊
20

:
◎
南
溫
埠
有
五
萬
餘
人

南
溫
市
五
日
消
島
。據
本
處
市
長
苛
匿
氏
昨
在 

市
曾
宣
稱
。。本
處
居
民
現
時
共
五
萬
餘
名
。C

此 

乃
由
自
來
水
務
部
員
調
査
而
得
。0
今
年
共
收
得 

水
銀
七
萬
大
千
四
百
廿
九
元
。。較
諸
去
年
多
四 

千
瓦
百
零
一
九
元
。。今
年
由
是
日
止
截
。。本
處
市 

藤
包
鶯
去
因
欠
地
稅
被
充
公
之
地
二
百
次
十
七 

5眼
。詁,共  

w
銀
六
萬
九
十
一 
百
四
十
九
元■-

⑥
反
對
建
橋

二
埠
五
日
消
息
。。前
傳
中
央
政
府
擬
建
橋
於
辣

働
會
僑
助
學
之
熟
心

濕
比
厘
函
。。本
月
二
日
。」江
門
覺
覺
學
校
募
捐 

專
員
黃
許
焜
。。行
抵
本
琼
。。由
林
竹
溪
、，林
昭 

享
，、林
劍
南
等
、
偕
黃
君
到
各
處
勸
捐
。。有
林 

昭
瑞
：
林
德
琴
每
捐
五
十
元
，，林
昭
享
、、林
英 

、，曹
均
每
捐
二
卜
元
。。林
英
翕
十
五
元
。。趙
山 

、、林
美
英
，，趙
瑞
榮
：
趙
廣
球
，、趙
國
昌
：
趙 

燮
祥
等
。。各
捐|
元
。"
其
餘
捐
五
元
者
十
餘
人 

，。計
該
境
新
會
邑
僑
僅
三
十
人
一
。捐
能
越
出
二
一 

百
元
以
上
。。亦
可
見
該
邑
人
助
學
之
熟
心
矣
。。 

査
黃
專
員
道
經
給
卑
可
埠
。。該
處
新
會
邑
僑
只 

得
七
人
。。能
捐
過
百
元
之
數
。。有
楊
裕
厚
捐
五 

十
元
。。楊
旌
堯
：
楊
姓
護
吝
捐
二
十
元
。。

V


